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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提案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 1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督促基隆船代業者在製作小提單時，將貨

櫃場及貨櫃代碼以XML 代碼表示。 

說    明 XML傳輸已實施多年，上線率已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惟目前少數船代業者仍未將貨櫃場及貨櫃代碼以

XML規定代碼呈現，請海關促請改善。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 經查目前本關所轄僅有勝宏運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未以XML系統傳輸，本關已聯絡輔導；另查關

務署規劃自107年10月1日起不再受理EDI訊息

申報，屆時應無本案所述情形。 

二、 為便利商民查詢XML傳輸系統之貨櫃及貨櫃場

代碼，本關網站已提供相關代碼之對照表(路

徑：便民服務/常用問答集/進口類/Q27、28)，

並於「基隆關監管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及進

出口貨棧業者名冊」(路徑：便民服務/相關業

者名冊/基隆關監管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及進

出口貨棧業者名冊-XML版)，新增貨櫃場XML代

碼欄，歡迎查詢利用。 

結    論 請本關資訊室蒐集相關資料釐清問題，協助業者謀

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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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 2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督促運輸業者恪遵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

理辦法第30條規定。 

說    明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

定：「運輸業對於列入所屬運輸工具進口貨物艙單之

貨櫃（物），應依海關核發之卸貨准單及特別准單、

轉運准單等記載事項，以海關核准之方式載運，並

應自船上卸下碼頭之翌日起7日內或自機上卸下機

坪後24小時內，負責將貨物安全送交海關指定地

點。」惟少數運輸業者未遵依前揭規定辦理，更有

已卸下貨櫃逾14天仍未將貨櫃送達指定櫃場，造成

廠商違約需繳罰款，商譽受損。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依據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下稱本辦

法)第80條之1規定，違反本辦法第30條者，海

關得依關稅法第83條規定論處。 

二、本關辦理船邊卸櫃出站作業，悉依本辦法第30

條規定辦理，倘卸船完畢離港之翌日起第5日，

卸載之貨櫃仍未出站進儲者，當日日勤人員即

通報股長，並通知理貨人員儘速處理並記錄，

至第7日該貨櫃仍未出站進儲，將再次通知，逾

7日仍未出站者，簽請運輸業管理單位議處。 

三、經查本案係屬南櫃北運經海上走廊之轉運案

件，對於XML傳輸後，轉運貨物於本辦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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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將由本關另報署核定。 

結    論 俟本關釐清原由，儘速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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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 3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出口分估關員對於頇繳交的出口文件有一

致的做法。 

說    明 報關業者反映，少數出口分估關員在審核出口報單

時，常會要求客戶提出訂單，如係必要檢附之資料，

請海關明定在報關手冊上，以利業者遵循；如為關

員個人之見解，請海關主管與關員溝通。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 出口報單經審核如有價格異常、報單申報內容

顯不合理、報單與檢附文件內容不符、經查驗

結果有虛報情事、或疑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等

異常情形時，本關始要求個案出口人再行提供

訂單、合約等相關交易文件供核，因前開資料

尚非通案所需文件，報關手冊不宜明定。 

二、 為維護出口報單內容正確性及強化邊境管制，

尚請業者務必依海關規定詳實正確申報。另為

加速通關，本關將持續於教育訓練及業務檢討

會宣導無異常案件應儘速處理。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第 6頁，共 16 頁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4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請釋示“直航”定義。 

說    明 一、 海峽兩岸之ECFA或臺新經濟夥伴合作協定等通

關作業要點規定，頇為直航。如在第三地轉運

需由中轉國海關出具無從事加工之中轉證明。 

二、 直航之定義，各通關單位分估關員及主管認知

有落差，業者無所適從。 

例：上海裝船開航，次港口至舟山港，再航至

臺灣，以ECFA定義是否為直航？承前例：抵臺

灣首靠高雄再靠基隆，在基隆通關時，是否非

直航。 

三、 為避免徵納雙方困擾及加速通關，請海關統一

釋示，並責令各通關單位遵行依法行政。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 依據ECFA臨時原產地規則第16條規定：「申請適

用優惠關稅待遇之一方原產貨物，應在雙方之

間直接運輸。」 

二、 另依據兩岸ECFA臨時原產地規則第10次業務溝

通會議決議，貨物運經香港、澳門，無論卸貨

與否，均視為運經第三方，應於貨物申報進口

時提交中轉方海關出具之證明文件，以適用優

惠關稅。 

三、 查「提案表說明二」之案例僅於中國大陸及臺

灣雙方之間運輸，未經第三方關稅領域，仍應

視為直航。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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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追蹤案件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6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 基隆市
國際

輪船

船務

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對於無法進港靠泊港內碼頭之補給船用配件，建議於空

運或海運進口通關後，派關員押運至停泊於外錨區之國

際航線船舶。 

說    明 10萬噸級國際航線船舶需補給船用配件，因船型較大且

吃水深，無法進港靠泊，通關後請派關員押運至停泊於

外錨區之船舶。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一、經查全球第四大亦屬亞洲最大郵輪「海洋量子號」，

其總噸數16.78萬噸，長348公尺、寬48公尺皆能靠

泊基隆港，10萬噸級國際航線船舶應無進港靠泊之

困難，其船舶用品補給，請依現行作業規定辦理。 

二、惟依據關務署104年9月1日台關業字第1041020127 

號函說明二：基於國際互助、人道救助精神及兼顧

本國商民之商機，停泊於外錨（海）區國際航線船

舶所需之船舶專用物料及船員食用品（不含菸

酒），若為就地採購之已稅貨品，其品類量值合理，

不涉沖退稅及簽審規定，且其整批出口之離岸價格

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其輸出人得以書面敘明理

由，向海關申請經獲准者，得比照「船舶需用物品

申請驗放作業要點」辦理。 

結    論 一、106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    

業聯合座談會: 

(一)如海關意見。 

(二)對於海空或空海聯運、轉運物品完成通關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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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無法靠港，停泊於外海，頇將貨物押運至船

上，惟非屬就地採購案件與前揭關務署函釋有

違，本關將函詢各關意見後陳報關務署釋示。 

二、106年第2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

聯合座談會： 

(一)關於船舶用品之補給，目前仍依現行規定辦理。 

(二)另於結論二，本關已於106年11月29日以基稽字

第1061031810號函詢各關意見，將待回覆後彙整

報署。 

執行情形 關務署業於107年5月22日以台關業字第1071011018號

令修正發布「船舶需用物品申請驗放作業要點」，本提

案本關將依前開規定辦理。 

決     議 如執行情形，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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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追蹤案件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6年第2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第3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研議復運出口案件，廠商提供具結書之必要性。 

說    明 現行辦理復出口案件，頇提供廠商具結書，但報關

業者於報單製作時已將需提供之資料詳列於報單

上。因廠商提供之具結書頇蓋貨主之大小章，辦理

較為費時，因此造成通關延宕，建請評估提供具結

書之必要性，或考量其他替代方案以利通關。 

建    議 取消具結書之提供，若仍有其必要，請研議配套措施，

或以文件後補方式辦理。 

海關意見 一、據本關103年1月9日基普業二字第1031000939號

函，為簡化復運出口作業，需辦理退稅、退押或解

除授信機構保證（即統計方式為92、96、9P及9J）

之復運出口案件，得免附具結書，另於其他申報事

項欄註明需辦理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保證，

以利查核，先予敘明。 

二、至於不涉及辦理沖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擔

保等之復運出口案件，仍請維持檢附具結書，理

由如下： 

(一)復運進出口案件之報單核銷作業規定，對於不

涉及辦理沖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擔保等

之案件，需由貨物輸出人具結保證後，方可免

除核銷原進口報單或免申報原進口報單號碼，

可達成通關便捷之目的，實務執行上極具效益。 

(二)因書面「具結」乃屬特別委任事務，尚非貨物

輸出人依公告之委任書格式所得授權報關業者

代理之項目，且倘未檢附具結書或原進口證明

文件，報關業者是否係憑貨物輸出人之文件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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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報單，將無從查對，一旦有申報錯誤情事，

將不易釐清責任歸屬。 

三、為節省業者成本，海關賡續精進C2出口報單無紙化

措施，除依法令規定需繳驗紙本正本或頇由海關

書面核章之文件外，原則上皆可採電子連線傳輸

方式辦理，復運出口案件廠商具結書屬「電子化

文件」之範疇，業者可採電子連線傳輸方式辦理，

以節省通關時間。 

四、按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六）：依規定

頇檢附之文件，發票或裝箱單如提供正本，並經權

責人員簽署者，免再加蓋廠商公司章及負責人私

章；如報關業以出口商傳真之發票及裝箱單報關，

經加蓋報關業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後，海關可接

受。至復出口案件廠商具結書是否可比照上述作法

或有無其他替代方案，事涉各通關單位之一致性，

將彙整其他關區意見後，報請關務署核示。 

結    論 如海關意見，並俟彙整其他關區意見後，陳報關務署

核示。 

執行情形 關務署107年5月17日台關業字第1071010629號函復略

以： 

一、 是類案件得免附具結書，惟應於出口報單其他申

報事項欄位填列及報關檢附之發票或其他價值證

明文件註明「本案無需核銷原進口報單號碼」或

「本案無進口報單號碼可供核銷」。 

二、 若檢附制式具結書，參照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

有關裝箱單及發票之作法，具結書如提供正本，

並經權責人員簽署者，免再加蓋廠商公司章及負

責人私章；如報關業提供出口商傳真之具結書報

關，頇加蓋報關業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 

三、 至C2出口報單無紙化通關作業，出口人於具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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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為辦理C2出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

對於未蓋有委任人公司章及負責人專用章之電子

化文件，確係由委任人出具並提供受任人無訛」

文字聲明後，具結書可免蓋廠商及報關業者公司

章、負責人專用章。 

決     議 如執行情形，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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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年第1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座談會 

提案編號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貴關因業務需要請業者提供之制式文件表格，

請張貼於外網供業者下載使用。 

說    明 關員因業務需要請報關業者提供某些表單文件，部

分文件表單未於貴關外網-書表下載專區張貼，業者

多將原有表單影印重複使用，因部分格式為舊版資

料，或經影印多次致內容模糊不清，建議海關對於

需業者填寫之表格，如有異動或新增時，基於便民

服務及通關效率，將表單文件張貼於貴關外網供業

者下載使用。 

 

 

 

建    議 如案由 

海關意見 將配合辦理。 

決     議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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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宣導事項 

業者配合事項 

一、 報告人：稽查組 

(一) 請運輸業者確實核對進口貨櫃清單訊息辦理卸船進儲

及出進站作業，若發現有儀檢註記訊息之貨櫃，而尚

未經儀器查驗完成欲出站者，請通知儀檢站關員處

理，共同防止應儀檢貨櫃未經儀檢即行出站情事發生。 

(二) 依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三、本作業規定傳輸、

接受資料之內容及訊息種類(一)資料內容「……2.貨

櫃清單訊息(進口貨櫃清單；含檢視、押運註記等)……

6.檢視、押運、儀檢註記訊息。」及上開作業規定四、

進口作業(一)卸船(機)及加封作業「1.運輸業及倉儲

業者自動通關網路接收海關核准之卸貨准單及特別准

單(含進口貨櫃清單)訊息辦理卸船進儲及出進站作

業;若查無前項訊息時，得依海關核准之書面准單或清

單資料辦理卸貨、進儲……」及(三)進儲本關區或他

關區內陸貨櫃集散站「1.運輸或倉儲業者憑特別准單

及進口貨櫃清單訊息列印運送單辦理出站作業，若進

口貨櫃清單上有押運或查緝註記者，應即於電腦鎖

控，非經押運或經有權關員通知解除，不得解檔出

站……」以上，請配合辦理。 

二、 報告人：倉棧組 

為加強查緝邊境走私之即時性與有效性，倘進口重櫃已

申報在卸貨准單上，並於該輪船之貨櫃艙位配置圖(Bay 

Plan)亦載有該只貨櫃，如該貨櫃確實尚在船上而擬申報

短卸時，請運輸業者配合關務署106年4月5日台關業字第

1061006226號函示規定，卸櫃受檢。 

三、 報告人：法務緝案組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業於106年12月28日正式施行，該法特

別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

助。為提升納稅者請求協助之即時性，本關各分支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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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關本部暨所屬各分關亦設有

納保協談室，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爭議之溝通、協調，

受理申訴、陳情及提供行政救濟之必要諮詢等服務，加

強保障納稅者權利，促進徵納雙方和諧。 

此外，為避免納稅者於接受海關調查時權利遭受損害，

得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納稅者亦得於告知海

關後，自行或要求海關就調查之過程進行錄影、錄音，

本關納保官得進行必要之協助、溝通及調查，確保納稅

者權利、實施課稅公帄。請轉知相關進出口業者善加利

用，以維護自身權益。 

․相關訊息及線上申辦，請參考本關外網納稅者權利保

護專區 

․播放30秒宣導影片(光碟播放) 

影 片 內 容 亦 可 從 財 政 部 網 站 觀 看

https://www.mof.gov.tw/→主題專區→納稅者權利保

護專區→簡介→宣導短片 

四、 報告人：業務二組 

(一) 關務署107年4月24日台關業字第1071008288號函以，有

關歐盟自107年5月25日起施行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

則，相關內容如下： 

1. 歐盟於105年4月27日通過前揭規則，並自107年5月25

日全面施行，其規範對象除歐盟境內企業，並擴及非

歐盟境內企業對歐盟境內個資主體跨境提供商品或

服務，而為個資處理之行為，規範重點要求核心業務

涉大規模監控歐盟個資主體之企業設置資料保護

員，強化個資主體之權利（如同意權、可攜權、被遺

忘權及拒絕權），並大幅提高罰則，違者可能遭處最

高2千萬歐元或全球年營業額4%之罰款。 

2. 為因應上揭規則施行，請轉知所屬公會團體，自行評

估業務內容是否涉對歐盟境內個資主體為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和利用，並注意遵守旨揭規則，落實法

https://www.mo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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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遵循事項，避免違規受罰。 

3. 前揭規則中英文內容請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網站（網址：http://www.jcic.org.tw）「資料開

放專區」－金融與徵信叢書」下載。 

(二) 報關業者員工之僱用或離職，請確實依報關業設置管理

辦法第24條第1項規定辦理，請於僱用時向海關申請登

記，領取報關證，離職時，務必於30日內向海關報備，

並繳銷其報關證。違者得依同辦法第36條轉依關稅法第

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2萬元以

下罰鍰。此恐將影響報關業者申請降低貨物抽驗比例之

資格，請報關業者注意。 

(三) 海關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得隨時查核

報關業者執行業務情形。為利查核作業順暢，均事先函

知公會及受查業者查核時間，復以電話確認。請業者務

必於受查時間，由負責人或委任適格之員工配合辦理。 

五、 報告人：政風室 

淺談企業社會責任 

(一)企業社會責任乃企業之「本分」 

許多人乍聽到企業社會責任一詞，往往會有兩種錯誤的

認知：第一個錯誤認知，就是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的

捐款與公益活動畫上等號。因此認為企業要先賺錢才能

盡社會責任，而企業只要有捐款與進行公益活動就是盡

社會責任。 

然企業應該於營運過程中，即同時對五大利害關係人(顧

客、同仁、股東、社會國家、自然環境)善盡社會責任。

換句話說，事業經營與社會責任是企業經營的「一體兩

面」，而不是等到達成營收目標後，才要開始實踐社會

責任。 

詴想，若是一家企業在營運過程中非法雇用童工、枉顧

顧客權益、製造假財報欺瞞股東、逃漏稅、製造環境污

染，而在獲致良好的利潤之後，再捐款給環保機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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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貧窮家庭的孩童，那麼進行這些普遍被社會大眾所認

定的企業公益行為，與購買贖罪券有何不同？而這些事
後的公益行為，對已造成的傷害，又能發揮多少彌補的

效果？ 

(二)以「社會機會」來思考「社會責任」 
一般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第二個錯誤認知，就是覺得企

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的成長無關，不但無法直接回饋到營

運績效，甚至會產生衝突。而這樣的想法往往成為執行
企業社會責任時，來自企業內部的阻力。 

哈佛大學的波特教授在2009年的一篇論文中，對上述的

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企業可將社會責任融合在
策略中，讓公司的營運與社會相互依存、非彼此摩擦，

而創造出來的成果將使雙方互蒙其利。他甚至鼓勵企

業，能以廣義的「社會機會」來思考「社會責任」的做
法。 

(三)營運策略關係到社會責任 

企業的營運策略的影響層面廣泛，除了反映出經營者對
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也關係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果。 

企業在面對高度競爭時，往往以折扣、高額贈品、惡性

削價競爭作為行銷策略，創造高績效，表面上看似企業
與顧客雙贏，但實際上卻往往對利害關係人產生負面影

響：顧客因為衝動購物，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在不需要

的商品上；企業內的員工以炒短線的心態，利用促銷活
動爭取客戶，悖離了常態性優質服務的根本之道；惡性

促銷侵蝕了企業的合理獲利空間，損害股東的權益；過

多的行銷活動造成顧客不折扣不消費的預期心態，降低
了非折扣期間的正常商業交易量，間接影響了國內經濟

的活絡。 

綜上，有學者主張把「企業社會責任(CSR)」一詞，改為

「企業責任(CR)」，以突顯企業社會責任乃是企業的本

分。換句話說，企業社會責任不是額外的負擔，或是用

來作為形象加分的公關活動，乃是企業本來就該做的事。 


